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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如果考生以許文昌老師之「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為讀本，成績一定非常耀眼。例

如：本次考題第四題與該書(第11版)頁9-81第81題，相似度達99%。 

考點命中

第一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2、6-3。 
第二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9、1-10。 
第三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7～1-9， 

頁9-8，第5題。 
第四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9-81，第81題。 

一、內政部刻正推動以基準地估價制度精進課稅地價查估之計畫。試就大量估價之觀點，說明我

國現行課稅地價查估所採用之方法以及基準地估價制度；並請論述何以基準地估價制度可以

精進課稅地價之查估。（25分） 

答： 
(一)我國現行課稅地價查估之方法：

1.區段價法：係將情況相同或相似之土地劃為同一區段，求取區段內案例不動產價格之平均值（現行採

中位數求取），以此作為區段內各宗土地之單位地價。

2.路線價估價法：係在都市繁榮街道的特定路街上設定單價，即路線價，以此路線價，配合深度指數表

及其他修正率表，查估面臨同一特定路街之各宗土地之地價。

(二)基準地估價制度：

1.意義：係將情況相同或相似之土地劃為同一區段，並選擇其中一塊土地為基準地，予以詳細估價，只

要精確掌握基準地之地價，則區段內其他宗地之地價皆可與基準地比較而求得。

2.精進課稅地價查估之理由：

(1)可節省現制公告現值逐宗評估及規定地價逐筆推算之繁累。

(2)可解決區段價法忽略個別因素之缺失。

(3)可藉基準地之地價建立地價指數。

(4)基準地法估得之價格較易接近土地市價。

(5)公告基準地現值較不易帶動地價上漲。

(6)可從基準地建立公告現值之公信力。

二、何謂獨立估價？何謂部分估價？公告地價之查估應以何者為基礎？又同一地價區段中毗鄰的

二個基地，分别蓋了三樓透天住宅與四樓透天住宅，此二基地評定的公告地價是否應該相

同？試詳述之。（25分） 

答： 
(一)獨立估價：不動產如由土地與建物結合，僅單獨就土地，而忽視建物存在而為估價。亦即不考慮建物對

土地價格之影響。

(二)部分估價：不動產如由土地與建物合成一體之狀態，在其發揮機能下，就土地而為估價。亦即考慮建物

對土地價格之影響。

(三)公告地價之查估應以獨立估價為基礎。因為公告地價在估計素地狀態下之土地價格。土地上有建物，進

行素地估價，屬於獨立估價。

(四)同一地價區段中毗鄰的二個基地，分別蓋了三樓透天住宅與四樓透天住宅，如採獨立估價，則不考慮建

物對土地價格之影響，因此二基地之公告地價應該相同。

三、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價格種類中那些價格具市場性？另「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中市價的意義為何？其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的何種價格最接近？兩者有

何差異？實價登錄的價格是否可為市價查估的依據？(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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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價格種類有四種。除特殊價格外，餘皆具有市場性。兹分述如下： 

1.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

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2.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1)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2)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 
(3)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3.特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4.特殊價格：指對不具市場性之不動產所估計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中之市價之意義：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準此，市價須符合

下列條件： 
1.市場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價格。 
2.正常價格：指不含投機因素之價格。 
3.交易價格：指可成交之價格。 

(三)「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中之市價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之正常價格最接近。惟兩者中仍

有下列差異： 
1.市價以財產權保障為出發點之公平補償價格。正常價格乃因應估價目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之出發點，

所評估之價格。 
2.市價為交易價格，即可成交價格。正常價格為合理價格，但不一定為可成交之價格。 
3.「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正常價格是勘估標的本身之市場價值；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之市價，如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則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計算。 
(四)實價登錄價格可為市價查估之依據。惟少部分實價登錄價格以高報低或以低報高，這些異常價格應予剔

除。因應實價登錄資料有不實申報之處理方法如下： 
1.所蒐集之實例市價單價由大而小或由小而大排序。 
2.選用排序後百分位數二十五至百分位數七十五間實例市價單價為比較標的。 
總之，將實價登錄資料去頭與去尾，留存中間一段為比較標的。 

 

四、於不動產估價之相關規定中，有近鄰地區、地價區段、近價區段等相似之用詞，請說明三者

之法源與意義？又三者間有何異同之處？試詳述之。(25分) 

答： 
(一)近鄰地區： 

1.意義：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圍，供相同或類似用途之不動產，形成同質性較高之地區。 

2.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3.用途： 

(1)不動產估價師分析影響勘估標的之區域因素，即分析近鄰地區之交通運輸、公共建設、生活機能、

土地使用管制等。 

(2)不動產估價師蒐集比較標的須位於近鄰地區或類似地區之內。近鄰地區內之比較標的不必作區域因

素調整，類似地區內之比較標的須作區域因素調整。 

4.劃分方法：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未明文規定，實務上由不動產估價師以其專業與經驗自行劃定。 

(二)規定地價之地價區段： 

1.意義：以鄉（鎮、市、區）為單位，將地價相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區段，

稱為地價區段。 
2.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3.用途： 

(1)政府為規定地價及查估土地現值之用。 

(2)地價區段分為一般地價區段、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及一般路線價區段等三種。一般地價區段採區段

價法，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採路線價估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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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劃分方法：劃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圖、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以鄉（鎮、

市、區）為單位，斟酌地價之差異、當地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良、公共建

設、特殊設施、環境汙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利用現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

素，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三)土地徵收之地價區段： 

1.意義：以鄉（鎮、市、區）為單位，將地價相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區段，

稱為地價區段。 
2.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3.用途： 

(1)政府為查估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用。 

(2)在地價區段內選取比準地並查估比準地地價，再以比準地地價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4.劃分方法：劃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原則以鄉（鎮、市、區）為

單位，斟酌地價之差異、當地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良、公共建設、特殊設

施、環境汙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利用現況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

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四)近價區段： 

1.意義：政府為設置基準地，將地價之同質空間劃為同一區段，稱為近價區段。 
2.依據：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要點。 

3.用途： 

(1)政府為選定基準地及查估基準地地價之用。 

(2)一個近價區段設定一個基準地為原則。 

4.劃分方法：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依下列影響地價因素，於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或其他圖籍

上，劃分近價區段： 

(1)行政區劃及土地利用之公法管制程度。 

(2)地形、地質等自然條件。 
(3)交通設施、公共公用設施、商業設施等之接近狀態。 

(4)土地利用狀態。 

(5)事業種別及繁榮程度。 

(6)景觀及災害狀況。 

(7)其他明顯影響地價之因素。 
依前項因素劃分近價區段時，應以把握地價之同質空間為原則。 

(五)比較： 

種類 
項目 近鄰地區 

規定地價之 
地價區段 

土地徵收之 
地價區段 近價區段 

法規依據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 
地價基準地選定

及查估要點 

實施時機 不動產估價師查估 規定地價及土地現值

查估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 基準地地價查估 

劃設種類 
近鄰地區、類似地區二

種 
一般地價區段、繁榮

街道路線價區段、一

般路線價區段等三種 

地價區段一種 近價區段一種 

劃定數量 
勘估標的周圍數個（一

個近鄰地區，數個類似

地區），數量少 

遍及全市，數量多 預定徵收土地周圍

數個，數量少 
遍及全市，數量多 

設置時間 臨時 永久 臨時 永久 
劃設機構 民間 政府 政府 政府 

 


